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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

（2007年 12月 1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79号发布 根据

2010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

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保障公共安全，维护城市市容整洁，保护环境，根据有

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规定所称空调设备，系指窗式空调机、分体式空调室外机、

柜式空调室外机、集中式空调系统的室外机组、冷（热）水机组

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和安装架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空调设备的安装、使用及其监督管

理活动。

第四条（管理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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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设交通委和区、县建设部门负责新建房屋空调设备安

装、使用建设的监督管理。

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和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负责空调设备

安装、使用过程中安全防护的监督管理。

市环保局和区、县环保部门负责空调设备安装、使用过程中

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。

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，协同实施本规

定。

第五条（新建房屋的建设要求）

新 建 住 宅 必 须 按 照国 家 颁 布 的 《 住 宅 设 计 规 范 》

（GB50096-1999）以及上海市颁布的《住宅设计标准》等规范要

求，统一设置专门用于安装空调设备的座板（以下简称“空调设

备座板”）和空调冷凝水（包括融霜水，下同）排水管道或者接

纳空调冷凝水的阳台排水系统（以下统称“空调冷凝水排水管

道”）。空调设备座板的数量和尺寸应与房间数量和面积相匹配。

除使用集中式空调系统以外的商业办公房屋，应当统一设置

空调设备座板和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，具体标准由市建设交通委

另行规定。

审查机构在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时，应当同时对空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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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座板的设计予以审查。经审查通过的，建设主管部门方可颁

发施工许可证。

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时，应当同时验收空调设备座板和

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；空调设备座板和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经验

收合格的，方可交付使用。

第六条（旧住房改造中的要求）

建设单位在承担旧住房综合改造和房屋修缮项目时，应当统

一设置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应当统一设

置空调设备座板。

第七条（供应商的安装义务）

空调设备供应商应当指派空调设备专业安装人员或者委托

空调设备专业安装企业，向购买空调设备的用户提供空调设备安

装服务，并向空调设备用户提供空调设备安装说明书。

空调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空调设备安装架和紧固件的强度和

抗锈蚀能力应当符合国家标准，使用寿命不得低于空调设备设计

使用期限。空调设备供应商应当对所提供的安装架和紧固件的安

全负责。

第八条（安装人员的培训）

空调设备供应商和空调设备专业安装企业应当加强对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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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上岗培训。安装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第九条（空调设备用户自行安装的义务）

空调设备用户自行安装空调设备的，应当聘请专业安装人员

安装。

第十条（空调设备安装要求）

空调设备安装应当符合《国家标准房间空气调节器安装规

范》（GB17790-1999）的要求。

已经设置空调设备座板和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的，应当将空

调设备安装在空调设备座板上，并将空调冷凝水的排放纳入空调

冷凝水排水管道。

尚未设置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的，空调冷凝水的排放不得妨

碍他人的正常工作、生活。沿道路两侧（包括街坊、里弄内的公

共通道两侧）建筑物的空调冷凝水，不得直接排放到道路一侧建

筑物外墙面或者室外地面上。

空调设备在安装时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安装产生的噪

声。

第十一条（道路两侧空调设备的安装高度）

空调设备安装不得占用人行道。

空调设备安装在沿道路两侧的建筑物上的，必须采取安全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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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措施，且空调设备安装架底部距室外地面的高度不得低于 1.9

米。

第十二条（空调设备与相邻方、相对方的距离）

空调设备安装应当选择尽可能远离相邻方门窗的部位。

空调设备排风口中心与相对方房屋固有门窗的最近距离不

得小于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制冷额定电功率不满 2 千瓦的为 3 米；

（二）制冷额定电功率 2 千瓦以上不满 5 千瓦的为 4 米；

（三）制冷额定电功率 5 千瓦以上不满 10 千瓦的为 5 米；

（四）制冷额定电功率 10 千瓦以上不满 30 千瓦的为 6 米；

（五）制冷额定电功率 30 千瓦以上的，按每增加 20 千瓦距

离相应增加 1 米计算。

确因客观条件所限，无法达到前款规定距离的，应当采取其

他保护相对方权益的措施，并征得相对方同意，方可安装。

第十三条（制冷额定电功率的合并计算）

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在同一立面上安装若干空调设备，其间距

不足 1 米的，应当合并计算制冷额定电功率。

第十四条（建筑物内共用部位安装空调设备的限制）

禁止在建筑物内的走道、楼梯、出口等共用部位安装空调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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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。

第十五条（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定）

在本市优秀历史建筑或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安装空

调设备的，必须遵守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有关规

定。

第十六条（空调设备用户的安全使用义务）

空调设备用户不得在空调设备上增加其他负载，并应当定期

对空调设备的安全进行检查和维护。

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空调设备用户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

安全隐患：

（一）空调设备超过设计使用期限的；

（二）空调设备安装架和紧固件出现松动或者严重锈蚀的；

（三）物业服务单位告知空调设备用户空调设备安装架和紧

固件出现松动或者严重锈蚀的。

第十七条（空调设备用户的防治噪声义务）

空调设备用户使用空调设备产生的噪声，应当符合国家和本

市有关环境噪声标准；超过规定标准的，应当停止使用，并采取

维修等有效措施，降低噪声污染。

第十八条（物业服务单位的义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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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住宅统一设置有空调设备座板和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

的，物业服务单位应当督促空调设备用户将空调设备安装在空调

设备座板上，将空调冷凝水的排放纳入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。

物业服务单位应当每年在物业服务区域内至少开展一次空

调设备安全使用检查。物业服务单位应当将检查结果及时告知用

户，并且提示用户加强安全检查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物业服务单位可以接受业主委托，在物业服务中增加保障空

调设备安全使用的服务内容，服务价格由双方约定。

第十九条（业主公约）

前期物业服务单位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本物业服务区

域的实际情况，在订立或者修订的业主公约中，对居民安装空调

设备作出相应的约定。

第二十条（纠纷处理）

因安装、使用空调设备引起纠纷的，可以要求物业服务单位

予以调解；也可以向街道办事处、乡(镇)人民政府或者居（村）

民委员会申请调解。

发现空调设备的安装、使用有违反本规定或者违反其他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情形的，可以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。

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，应当及时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果告知投诉人。

第二十一条（对空调设备用户违反安全使用义务的处罚）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，空调设备

用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或者区、县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未将空调设备安装在统一设置的空调设备座板上，或

者未将空调冷凝水的排放纳入空调冷凝水排水管道的；

（二）在建筑物内的走道、楼梯、出口等共用部位安装空调

设备的；

（三）在空调设备上增加其他负载造成安全隐患的；

（四）空调设备超过设计使用期限，或者空调设备安装架和

紧固件出现松动或者严重锈蚀等情况，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安全

隐患的。

第二十二条（对空调设备用户危害环境行为的处罚）

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三款、第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二

款、第十二条第三款、第十七条，空调设备用户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市或者区、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

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空调冷凝水的排放不符合规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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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安装高度规定安装空调设备的；

（三）违反相对方安装距离规定且未征得相对方同意而安装

空调设备的；

（四）违反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。

第二十三条（对其他违法行为的处罚）

违反本规定其他相关条款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处罚

规定的，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四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0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1995 年 4 月 26 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令第 2 号发布的《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

定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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